
个体工商户，简称“个体户”，在我国经济发展市场主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个体户灵活便捷，操作灵活深受广大创业者的青睐。在我们服务中小微企

业实践中，任然有很多的创业者对此，知之甚少，今天我们把我们多年来服务客

户的经验以及当前政策下，结合实际情况把开设个体工商户的注意事项以及需要

前期准备的资料，尽可能的详细的列举如下：

一、个体户注册登记一般分两种情况：一般性质的个体工商户（不涉及行政许

可或行政许可后置）和需要许可方可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前置许可）。

个体户在前期注册的时候，需要的资料基本上差不多，不管是以上两种情况，

基本上可按以下来准备资料：

个体工商户需要的资料：

1、准备好注册地址的租赁合同及产权证复印件

2、经营者身份证原件

3、拟定单位字号（个体户的单位全称的组成形式：区域+字号+行业+组织形式）

比如姑苏区可得食品经营部。

4、拟定经营范围

5、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申请书

一般性质的个体工商户（不涉及行政许可或行政许可后置）和需要许可方可

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前置许可）主要区别，在不考虑办理许可资格证的情况下，

主要于注册的流程上有所差别，前者可在资料准备好的情况下，注册的流程大致

如下：

二、个体工商户注册流程：

1、携带第一部分所赘述的资料，准备好后到注册地址所在辖区的市场主体登记

部门提交资料核名



2、个体工商户登记

3、领取执照

4、刻制印章

5、网签三方协议

6、办理税种鉴定

7、税务新办套餐

虽说个体户相比公司来说，简单点，但是基于后期涉及多个部门，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繁琐的，且再注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很多。如果自己没有

办理的经验和空余的世间，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代理机构全程办理，也是不

错的选择，毕竟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办理，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刚才我们说了，一般性质的个体工商户（不涉及行政许可或行政许可后置）

和需要许可方可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前置许可）的主流程有所不同，那么这点主

要体现在以上流程中 1、2 项，前者流程可以从 1-7逐项按序办理，后者则要先

进行核名的工作，待核名完成后，则要去相应的部门办理许可资质，待许可资质

下来后，方可进行第 2项，而后再逐项按序办理。

三、注册个体工商户，你了解个体工商户的特点吗？

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为经营资本，依法经核准登记，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一种特殊民事主体。由此可见，个体工商

户具有如下特征：

1.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本直接来自个人财产或家庭共有财产，财产所有者与经营

者和劳动者不分离，其性质属于个体经济范畴。

2.个体工商户依法从事工业和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服

务业、修理业等非农业性经营活动，这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依法从事农、林、牧、

副、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有所区别。



3.个体工商户对外以户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这里的“户”的含义是指工商登

记上的户。个体工商户以户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这与公民以个人的名义对

外从事经营活动是不完全相同的。

4.个体工商户必须依法核准登记。个体工商户必须依《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

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后，方可成立。

5.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所谓“字号”就是个体工商户的商号，它是经营者的一

个外部标记。在“字号”名义下进行的一切民事行为都是个体工商户的行为。

四、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

关于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可以从以下方面说明：

（一）个体工商户享有民事主体资格

公民以个体工商户的资格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就成为民事主体的一种

特殊形式。公民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个体工商户，并没有改变其一般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只是取得了从事某些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它是一种既不同于公民，也不同于法人的特殊民事主体。

（二）个体工商户的权利和义务

个体工商户除了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外，还享有如下权利：（1）个体工商

户享有合法财产权，即包括对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以及依据法律和合同享有各种债权；（2）个体工商户享有工商经营权，

在法律规定和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充分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并经批准可以

起字号、刻图章、在银行开立账户，也可以请帮手、带学徒，以便开展正常的经

营活动；（3）个体工商户有权申请从事生产经营所需场地、原材料和货源，有

权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及申请减税、免税等；（4）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有关部

门和单位的不适当干涉，以及非法侵占、摊派等现象。个体工商户也要履行下列

义务：（1）在经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合法经营的义务；（2）认真履行纳税

的义务；（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规定的义务。



（三）个体工商户的民事责任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

产承担。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是以全部个人财产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其全部财产包括作为投资经营的全部资本和家庭公共财产中的应有份额。清

偿债务的顺序首先以投资经营的资本清偿，不足时再以共有财产中的应有份额清

偿。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属于家庭合伙经营的性质，他们的债务首先应以投

资经营和全部资本抵债，如果资不抵债，就应以家庭共有财产中划分他们的应有

份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般来说，未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对其经营债务不承

担清偿责任。在实践上，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其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是难以

区分的，应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五、个体工商户与自然人相比所具有的特征

个体工商户，是指有能力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自然人

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登

记事项包括经营者姓名和住所、组成形式、经营范围、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使

用名称的，名称作为登记事项。因此，对于个体工商户而言，司法解释不再使用

“业主”一词，而改用《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表述，统一称为“经营者”。

个体工商户是一种我国特有的公民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形式，也是个体经济

的一种法律形式。个体工商户与一般的自然人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第

一，个体工商户依法核准登记。也就是说，个体工商户只有经过核准登记才具备

从事工商业经营资格。第二，个体工商户必须在依法核准登记的范園内，享有从

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个体工商户的正当经营活动

和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其经营的资产，个体工商户享有所有权。第三，个体

工商户对外以户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并可拥有自己的字号。个体工商户的

经营者和字号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依法律规定取得的身份和称谓，其中字号作为

个体工商户以市场经营主休身份在营业活动中使用的表征自己的名称，是区别其



他市场经营主体及其营业的主要标志，因而也是确定个体工商户的诉讼主体地位

和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 9条规定：“劳动

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

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9条即是借鉴了《劳动争议

司法解释（二）》的规定，确定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为诉讼中的当事人。当然，

为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的同时，还

应当注明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家庭住址等。

这主要是为防止有些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将执照转包或者出租给他人经营使用，

或者以更换字号的方式，逃避债务及法律责任的行为。


